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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编制说明 

 

为进一步规范煤矿安全监管监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，

制定《煤矿安全监管监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》（以下简

称《基准》）。 

一、必要性 

一是深入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必然要求。党的十八届三

中、四中全会均对规范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提出要求。党的

二十大强调，要坚持依法治国、依法执政、依法行政共同推

进，坚持法治国家、法治政府、法治社会一体建设，全面推

进科学立法、严格执法、公正司法、全民守法，全面推进国

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。《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（2015－2020

年）》和国务院 2004 年《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》、2008

年《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》、2010 年《关于加

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》多次对建立健全行政裁量权基准制

度、细化量化行政裁量标准、严格规范裁量权行使等作出规

定。2022年 8 月，国务院办公厅发布《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

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工作的意见》，对行政裁量权基准的

制定、公布、管理等工作提出一系列具体要求。 

二是解决行政处罚合法性和合理性的现实需要。现行

《安全生产法》《矿山安全法》《煤矿安全监察条例》《国务

院关于预防煤矿生产安全事故的特别规定》及《安全生产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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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》等存在立法冲突，执法人员根据法律

适用原则选择适用的法律的能力不足，一些同一违法行为作

出的行政处罚不尽相同，甚至出现法律适用错误。同时，相

关法律法规多规定了罚款的上限和下限，针对同一个违法行

为有一个处罚的幅度。自由裁量权赋予了执法人员在对不同

煤矿企业同一的违法行为做出可能差别较大罚款的权力，需

要规范行使，实现合理性。 

三是适应有关法律法规立改废释的必然结果。近年来，

诸多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出现立改废。2021年对《安全生产法》

作了大幅度修订，新《行政处罚法》对行政处罚的程序等作

了诸多新规定。2019 年公布了《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》。

应急管理部废止了《防治煤与瓦斯突出规定》《煤矿防治水

规定》等多部部门规章或者规范性文件，修改了《煤矿安全

规程》《煤矿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》《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

案管理办法》等部门规章，制定了《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

管理办法》等。 

二、基本原则 

一是坚持法制统一。《基准》的设定要于法于规有据，

符合法律、法规、规章有关行政执法事项、条件、程序、种

类、幅度的规定，充分考虑调整同一违法行为的一般法与调

整煤矿安全的单行法之间的关系，做到相互衔接，确保法制

的统一性、系统性和完整性。 

二是坚持程序公正。严格依照法定程序科学合理制定

《基》准，广泛听取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意见，依法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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障行政相对人、利害关系人的知情权和参与权。《基准》向

社会公开，接受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监督。 

三是坚持公平合理。综合考虑违法行为的事实、性质、

情节、法律要求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等因素，应确属必

要、适当，并符合社会公序良俗和公众合理期待。平等对待

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，对类别、性质、情节相同或者相近

事项处理结果要基本一致。 

四是坚持高效便民。牢固树立执法为民理念，积极履行

法定职责，简化流程、明确条件、优化服务，切实提高行政

效能，避免滥用自由裁量权，防止执法扰民和执法简单粗暴

“一刀切”，最大程度为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提供便利。 

三、主要内容 

为适应当前煤矿安全监管监察执法工作实际，依据《国

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工

作的意见》相关要求，《基准》分为总则和细则两大部分，

共 254条。其中： 

（一）总则，共 19 条。 

一是明确了制定依据和适用范围，二是提出了行政处罚

的合理合法、主动公开、教罚结合等自由裁量原则，三是明

确了“上位法优于下位法”、“新法优于旧法”、“特别法优于

普通法”等法律适用原则，解决法律冲突问题，四是从法理

上解释了行政处罚幅度的量化，明确了罚款处罚的减轻、从

轻、一般和从重的判断，五是同一违法行为的判断标准，提

出了“分别裁量、合并处罚”的适用，六是明确了不予处罚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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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轻或减轻处罚、从重处罚的情形等。 

（二）细则，共 235 条。 

本《基准》对安全许可和条件、采掘工程、“一通三防”、

防治水等常见煤矿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了归纳总结，共 235条

具体内容。按照国办文件要求，对每一条违法行为，均明确

列出“认定违法行为的依据”“作出处罚决定的依据”“适用

条件”“实施主体”“裁量阶次和具体标准”等五项内容，供

执法人员参考执行，并针对具体违法行为的处罚，明确了需

要注意的适用说明，为执法人员对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实施自

由裁量提供参考。 

 


